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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國對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推廣措施之辦理成效及相關問題探討
[bookmark: _Toc204589729]壹、前言
臺灣社會以其豐富多元之族群文化聞名，其中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各自擁有獨特之歷史淵源、語言及文化內涵，共同形塑了臺灣多元面貌 。為促進這些珍貴文化之保存與永續發展，我國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一系列相關措施，以期達到文化推廣之目標。然而，在推廣過程中面臨了多重挑戰，原住民族語及客語語言流失情況日趨嚴重、原住民族及客家文化園區營運陷入困境及族群媒體製播發展有限等均為推動面臨之重要議題。爰本報告旨在研究這些問題之根源，探討政府就改善前述文化推廣措施之實施成效，俾促進族群文化之世代傳承、活化創新，並提升其在社會中之能見度及影響力，進而實現多元共榮之社會願景。

[bookmark: _Toc204589730]貳、近年我國為推廣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之相關措施及預算編列情形
[bookmark: _Toc204589731]一、我國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人口、語言使用及文化發展概況
我國是多元族群社會，其中原住民族[footnoteRef:1]和客家族群[footnoteRef:2]是兩大重要組成，其人口、語言使用及文化發展概況簡述如下： [1: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第1款:「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  [2:  客家基本法第2條第2款:「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 

(一)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人口現況
113年底我國戶籍登記為原住民身分之人口數計61萬1,674人，較112年底增加3.84%，近年人口數皆呈增加趨勢，113年底原住民族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比率為2.61%，占比亦逐年上升(詳表2-1-1)。
依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客委會)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結果顯示，110年度之客家族群人口數為466萬9,192人，較105年度之人口數增加2.92%，110年度客家族群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比率為19.97%，占比較105年度上升(詳表2-1-1)。
表2-1-1  105至113年度原住民族、客家族群與全國人口數比較表
                                       單位：人；%
	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原住民族人口數(A)
	553,228
	559,426
	565,561
	571,427
	576,792
	580,758
	584,125
	589,038
	611,674

	客家族群人口數(B)
	4,536,794
	-
	-
	-
	-
	4,669,192
	-
	-
	-

	全國人口數(C)
	23,539,816
	23,571,227
	23,588,932
	23,603,121
	23,561,236
	23,375,314
	23,264,640
	23,420,442
	23,400,220

	原住民族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比率(A/C)
	2.35
	2.37
	2.40
	2.42
	2.45
	2.48
	2.51
	2.52
	2.61

	客家族群人口數占全國人口數比率(B/C)
	19.27
	-
	-
	-
	-
	19.97
	-
	-
	-


說    明：原住民族人口具法定身分，戶籍有明確註記，爰人口數可就戶籍資料統計；客家族群為文化語言族群，無法律身分註記，其人口數係客委會於105及110年度委託單位執行「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藉由科學之調查方法蒐集資訊推估得來。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及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本中心整理。
(二)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語言使用現況
依文化部109年度辦理之「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於臺灣華語外之國家語言皆面臨不同程度之傳承危機，臺灣台語在世代之間之使用率降近六成，臺灣客語則降七成，臺灣原住民族語言更降九成，以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語言之使用率觀之，呈現明顯之世代斷層現象。
進一步觀察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語言之表達能力，我國原住民族民眾60歲以上自認族語口說偏流利者有54.60%，50至59歲則是54.10%，40至49歲就降至34.90%，30至39歲為19.20%，20至29歲是15.10%，11至19歲為12.90%，未滿11歲則僅11.50%(詳圖2-1-1)；我國客家族群民眾60歲以上自認客語口說偏流利者有71.30%，50至59歲為63.00%，40至49歲就降至43.40%，30至39歲為24.70%，20至29歲為15.80%，11至19歲及未滿11歲則僅10.80%及10.90%(詳圖2-1-2)。由此可見，兩語言表達之流利度亦隨年齡遞減，語言傳承面臨嚴峻挑戰。
圖2-1-1 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年齡及語言能力情形
[image: ]









說明: 本次語言調查於109年3至6月進行，係以居住於臺灣及離島地區22縣市、0歲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做為調查對象，訪問其華語、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言、馬祖語等聽覺型國家語言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國家語言發展報告(112年3月6日修正)。







圖2-1-2 客語之使用年齡及語言能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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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同圖2-1-1說明。
2.調查數據為未特別區分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語言發展報告(112年3月6日修正)。
(三)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發展概況
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近年文化發展於教育與文化傳承、信仰與社會文化、傳統藝術與文化活動及媒體與數位創作等面向概述如表2-1-2。
表2-1-2  近年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文化發展概況比較表
	面向
	原住民族委員會
	客委會

	教育與文化傳承
	1.語文教育：持續推動沉浸式族語教學課程，各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設有族語課程，文化健康站亦提供成人族語學習機會；舉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2.學校教育：開設原住民重點學校，並推動實驗教育學校，另部分學校開設原住民族文化學習課程、辦理多元文化教育研習，而多所大專院校則開設原住民專班；然而，師資不足與教材多樣性仍是挑戰。
3.家庭傳承：家庭內族語使用率持續下滑，儘管有族語學習資源，但都市地區之傳承尤為困難。
	1.語文教育：持續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課程，並鼓勵學校開設客語課程；舉辦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設有獎勵機制鼓勵學習。
2.學校教育：持續推動客語生活學校，中小學客語教學普遍性較高，許多學校設有客家文化社團，而部分大專院校設有客家研究相關系所。
3.家庭傳承：客語在家庭中之使用率雖面臨挑戰，但在部分客家庄仍保有較高之使用率。

	信仰與社會文化
	1.傳統信仰：部分部落仍保有傳統泛靈信仰，並透過祭儀活動維繫。
2.外來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在原住民族地區影響深遠，有許多結合部落特色之教堂建築。
3.部落組織：部落會議、文化健康站等組織在維繫部落運作、照顧長者、推動文化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
4.族群認同：在年輕一代中，對於自身族群文化與傳統信仰之認同感逐漸提升。
	1.信仰：主要信奉傳統道教、佛教、儒教。義民爺信仰是客家族群重要之共同信仰，義民廟是客家人凝聚之重要據點。
2.宗族組織：宗祠、祖塔是客家族群維繫宗親關係、進行祭祖活動之重要場域，展現強烈宗族意識。
3.社會組織：宗親會、同鄉會等民間組織在客家族群內部扮演連結、互助之角色。
4.族群認同：客家族群在台灣正經歷轉型期，儘管面臨語言流失之挑戰，但在政府、民間與青年世代之共同努力下，客家文化正以更多元、更活潑之面貌呈現，為客家族群認同注入新活力。

	傳統藝術與文化活動
	1.傳統歌舞：各部落與文化健康站定期舉辦傳統歌舞展演，許多原住民族音樂團體活躍於國內外舞台。
2.祭儀活動：各族群傳統祭儀如豐年祭、祖靈祭等持續舉辦，不僅是信仰展現，也成為族人凝聚之重要場合，吸引觀光人潮。
3.部落工藝：部落工藝師持續製作傳統編織、木雕、陶藝等，文化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支持原住民族藝術家創作、辦理工藝傳習課程，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並透過文創商品推廣。
	1.傳統戲曲與音樂：客家戲、八音、山歌等傳統藝術形式，並透過文化部及客委會支持持續推廣。
2.客家藝文活動：桐花祭、義民祭、客家童玩節等大型文化活動，結合在地產業與觀光，吸引大量民眾參與。藍染、油紙傘：傳統客家工藝如藍染、油紙傘等透過工坊、體驗課程等方式傳承與創新。
3.客家文學：持續鼓勵以客語創作，並舉辦客家文學獎，深化對客家文化之認同。

	媒體與數位創作
	1.廣播電視：原住民族電視台(以下簡稱原民台)作為主要傳播平台，製播多元節目，推廣族語、文化與時事議題。
2.數位典藏：持續進行原住民族文化數位典藏，建立線上資料庫，保存珍貴文物、口述歷史、傳統知識等。
3.影視音作品：原住民族藝術家在音樂、電影、紀錄片領域展露頭角，透過創作傳遞文化記憶並延續集體經驗。
	1.廣播電視：客家電視台是客家族群主要媒體，製播多元節目，包含客語新聞、戲劇、綜藝節目、文化紀錄片等。
2.數位內容：客家戲曲、音樂、文學作品數位化，便於傳播與欣賞。
3.影視音創作：在音樂、電影、戲劇等領域進行創作，展現客家文化內涵、社會變遷與生命故事。


說    明:1.原住民族教育法第4條第1項第5款:「原住民重點學校：指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2.為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7條規定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以深化原住民族教育內涵，建立符合原住民族需求之教育模式。
3.針對學生通過認證合格比例達獎勵標準者:「客家委員會獎勵國民中小學學校參加客語能力認證績優作業要點」；針對全國之公教人員通過客語認證者:「客家委員會奬勵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
資料來源:原民會全球資訊網、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全民資訊網、客委會全球資訊網、教育部全球資訊網、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全球資訊網、原民會25週年施政成果專刊、客委會電子報及國家客家發展計畫等，本中心整理。

[bookmark: _Toc204589732]二、我國為推廣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之相關措施
我國歷來重視多元族群文化之保存與發展，為推動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之延續與活化，政府持續研擬並推動各項政策與計畫。相關措施涵蓋語言保存、教育推廣、媒體宣導、文化活動、族群博物館及文化園區建置、文創產業扶植與觀光結合等多元面向，期以營造族群文化共榮之社會氛圍，僅摘錄其主要政策說明如下:
(一)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文化之相關措施
原民會為我國推動原住民族政策之中央主管機關，主要負責規劃與執行有關原住民族權益、文化、教育、經濟、語言及土地等政策，該會近年有關文化推廣之相關措施包括(詳如表2-2-1):為增加原住民族語言使用人口數，並讓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世代傳承，111年度起推動「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為強化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建構集典藏、展示、教育及國際交流於一體之國家級文化基地，陳報行政院核定「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園區興建計畫」；為回應平埔族群文化復振與聚落重建之訴求及推動平埔族群語言復振，106年度起執行「推動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方案」；為鼓勵部落旅遊經營團隊、旅行業者以尊重各歲時祭儀進行為原則，111年度起推動「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文化旅遊補助計畫」；為加速推動地方創生扶植原鄉綠色產業發展，114年度起推動「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扶植原鄉綠色產業發展」。
表2-2-1  近年原民會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之相關計畫辦理情形表
	年度
	計畫
	辦理內容

	111-115
	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1)	建構原住民族語言生活化之多元傳習管道。
(2)	擴大族語推動人員實施計畫。
(3)	營造族語生活使用環境。
(4)	厚植原住民族語言研究與發展基礎。
(5)	捐助原語會辦理語言推廣相關業務。
(6)	捐助原文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及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等業務。

	113-120
	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園區興建計畫
	成立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籌備處，刻正辦理原博館基地移撥事宜，後續將依興建計畫建置。

	106起
	推動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方案
	(1)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支援地方社群以文化為核心，進行自我認同、知識傳承與聚落活化，開始推動本計畫，協助平埔族群探討族群歷史記憶，建立族群檔案、家族譜系、聚落圖資，以及發展文化空間。
(2)補助平埔族群辦理傳統祭典(儀)、文化及傳統體育競技活動：補助各地平埔族群（如西拉雅、巴宰、馬卡道等），每年至少辦理5場次傳統祭典及文化活動，以帶動部分地區（如台南新化、左鎮、屏東佳冬等）文化復振風潮，擴大參與人口與跨代傳承。
(3)辦理平埔族群語言復振計畫：本計畫自110年起啟動，涵蓋族語保存調查、族語融入日常生活與傳統文化之學習輔導、師資培訓、語言教材彙編。

	111-113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文化旅遊補助計畫
	規劃深度瞭解各族群歲時祭儀及文化內涵之遊程，由部落自主性介紹在地歷史及文化故事，使遊客認識族群文化特質，提高對於原住民族文化之正面認知。

	114-117
	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扶植原鄉綠色產業發展
	(1)培力在地青年，促進商模永續合作創新。
(2)擴增多源途徑，引導民間地方創生能量。
(3)完善基礎建設，帶動地方發展網絡健全。
(4)促進跨域合作，媒合企業共創產業發展。
(5)深化國際連結，促進全球典範交流合作。


資料來源：原民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二)客委會推動客家族群文化之相關措施
客委會為我國推動客家事務之中央主管機關，主要負責規劃與執行有關客家族群之客家事務、文化、教育、語言、產業發展、社區營造及國際交流等政策，該會109至114年度就文化推廣之相關措施包括(詳如表2-2-2):為推動客家族群介入主流，規劃並執行「客家族群主流化發展計畫」；為推動客語進入家庭、校園及社區等公共領域，規劃並執行「客家語言深植計畫」；為推廣客家文化藝術活動，規劃並執行「客家藝文發展計畫」；為推廣客家文化介入主流，規劃並執行「客家傳播行銷計畫」；為促進客家文化世代傳承與國際交流，規劃並執行「客家-文化傳薪•接軌國際亮點計畫」；為形塑客庄文化特色及產業發展環境及提升客庄競爭力等政策目標，規劃並執行「客庄創生及環境營造計畫」等計畫。
表2-2-2  109至114年度客委會推廣客家族群文化之相關計畫辦理情形表
	年度
	計畫/措施
	辦理內容

	109-114
	客家族群主流化發展計畫
	藉由跨域整合治理模式，促進族群平等均衡發展。

	109-114
	客家語言深植計畫
	分階段進行客家語言復振，進而促進客語世代傳承。

	109-114
	客家藝文發展計畫
	以培育客家藝文創作團隊及人才；深化客家節慶內涵；多元行銷推廣藝文展演、提升客家文化能見度；厚植客家文藝復興能量。

	109-114
	客家傳播行銷計畫
	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客家電視營運及節目製播，以及捐贈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推展客家廣電媒體合作及輔導製播優質影視節目，推動客家躍進主流文化內容產業合作推廣計畫；辦理推動海內外客語聲望族群行銷之事件、戶外、新傳播科技媒體及平面、廣播、電視及網路等通路整合行銷、國內及國際新聞媒體之新聞聯繫與發布。

	109-114
	客家-文化傳薪•接軌國際亮點計畫
	(1)厚植族群（生態）博物館文資蒐整、典藏、研究與運用：進行客庄文化資源調查與研究，廣徵客家文物（獻），進行客家文資典藏、保存、維護及數位化作業。
(2)推展多元主題展示及文化傳薪藝文活動：分別於南北園區規劃客家多元主題展覽，辦理特展、巡迴展等案，另配合客家節慶，進行藝文展演活動，並自組大獅兄劇團進行演出，吸引民眾參與，深入客家文化。
(3)強化服務推廣及文化加值，建立客家博物館品牌：結合數位科技建置智慧型導覽服務，營造客家文化、生態、綠能及智慧環境兼具之場域，建立客家博物館文創品牌，推動客家文化。
(4)拓展館際與專業組織交流合作及策盟協作：積極參與博物館、文資或族群國際專業組織，強化透過跨領域以及策盟合作，進行交流，提升客家文化能見度。

	109-114
	客庄創生及環境營造計畫
	(1)辦理客庄369推動平台作業，以臺三線、六堆及臺九線客庄區域為治理範圍，辦理主題調查及專題研究報告、配合其他部會及特定主題行銷、治理平臺運作幕僚工作及計畫管理，提升客庄經濟產值，促進客家文藝復興再升級。
(2)辦理客家特色產業聚落型塑、客家青年地方創生暨創新研發推廣計畫。
(3)辦理「客庄產業創生推廣計畫」。
(4)辦理「客庄地方創生優惠貸款」，提供客庄中小企業貸款信用保證，並轉介取得貸款，協助事業取得經營擴充所需資金，以推動客庄地方創生及永續深耕。
(5)辦理客庄特色產業及國際觀光行銷推廣等事項。
(6)辦理「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計畫。


資料來源：客委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bookmark: _Toc204589733]三、我國為推廣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之預算編列情形
為促進族群文化之傳承與創新發展，進而實現多元共融與文化平權之政策目標，政府近年賡續編列相關預算，推動原住民族文化之預算主要來自原民會及其所屬機關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原文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原語會)及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等編列之經費(詳表2-3-1)；推動客家族群文化主要來自客委會、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以下簡稱客傳會)及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等編列之經費(詳表2-3-2)。
表2-3-1 近年原民會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之相關經費編列與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來源
	年度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原民會公務預算
	108
	503,805
	430,316
	85.41

	
	109
	599,983
	566,762
	94.46

	
	110
	581,800
	602,044
	103.48

	
	111
	1,021,346
	1,066,633
	104.43

	
	112
	1,898,298
	1,785,670
	94.07

	
	113
	1,496,238
	1,411,494
	94.34

	
	114
	1,489,811
	473,761
	31.80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公務預算
	108
	238,394
	236,395
	99.16

	
	109
	162,855
	161,626
	99.25

	
	110
	274,765
	273,824
	99.66

	
	111
	332,664
	331,964
	99.79

	
	112
	413,658
	412,059
	99.61

	
	113
	91,026
(含移緩濟急19,860千元)
	89,296
	98.10

	
	114
	110,888
	36,829
	33.21

	原文會預算
	108
	580,060
	489,941
	84.46

	
	109
	573,595
	525,156
	91.56

	
	110
	523,000
	523,000
	100.00

	
	111
	574,364
	473,236
	82.39

	
	112
	597,864
	589,840
	98.66

	
	113
	597,739
	573,869
	96.01

	
	114
	612,630
	266,576
	43.51

	原語會預算
	108
	20,000
	20,000
	100.00

	
	109
	194,000
	195,840
	100.95

	
	110
	160,000
	150,740
	94.21

	
	111
	160,000
	152,010
	95.01

	
	112
	201,838
	278,428
	137.95

	
	113
	294,125
	254,125
	86.40

	
	114
	324,000
	118,083
	36.45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第三期(110-111)
	100,000
	98,785
	98.79

	
	第四期(112-113)
	190,000
	141,111
	74.27

	
	第五期
(114)
	81,000
	0
	0.00


說    明: 1.本表預算數均為法定預算。
2.114年度為至5月底之執行數。
資料來源:原民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表2-3-2 近年客委會推廣客家族群文化之相關經費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來源
	年度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客委會公務預算
	109
	2,936,498
	2,921,563
	99.49

	
	110
	3,072,349
	3,033,299
	98.73

	
	111
	3,181,385
	3,168,638
	99.60

	
	112
	4,399,393
	4,356,569
	99.03

	
	113
	3,948,186
	3,814,720
	96.62

	
	114
	4,180,322
	976,320
	23.36

	客傳會預算
	109
	195,378
	124,697
	63.82

	
	110
	209,965
	170,466
	81.19

	
	111
	211,255
	281,938
	133.46

	
	112
	249,855
	235,054
	94.08

	
	113
	230,894
	220,619
	95.55

	
	114
	220,413
	99,538
	45.16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第一期
(106-107)
	788,000
	730,632
	92.72

	
	第二期
(108-109)
	1,187,760
	1,186,703
	99.91

	
	第三期
(110-111)
	1,088,000
	1,085,124
	99.74

	
	第四期
(112-113)
	866,062
	853,541
	98.55

	
	第五期
114
	394,900
	0
	0.00


說    明:1.本表預算數均為法定預算。。
2.114年度為截至5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客委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bookmark: _Toc204589734]參、問題探討
[bookmark: _Toc204589735]一、原住民族語及客語語言流失情況日趨嚴重，有賴政府賡續推動語言復振並完備相關法制作業，俾使語言文化順利傳承
語言是文化傳承與族群認同之根基，惟我國原住民族語及客語面臨嚴重流失危機，語言使用情形隨世代更迭遞減，已危及語言永續發展及文化延續之基礎。雖我國已陸續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並推動「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等政策，然整體語言復振成效仍須進一步檢視。說明如下：
(一)原民會及客委會賡續編列語言復振相關預算，惟原住民族語及客語之使用仍呈現語言斷層之結構，倘不加速改善青壯世代語言能力，恐將難以維繫跨代傳承
為落實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並施行之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相關規定，原民會自107年度起編列振興原住民族語言相關經費，至111年度共編列29億5,178萬元；復為執行「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111-115年)」，112年度起配合編列相關經費，至114年度共編列46億9,182萬2千元；107年度預算執行率逾七成，108至113年度預算執行率均達八成五以上；原語會108年12月26日成立後，自109年度開始編列預算以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等事項，至114年度共編列14億7,101萬3千元(詳表3-1-1)。

表3-1-1  近年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相關計畫之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關/機構
	年度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原民會
	107
	490,110
	360,385
	73.53

	
	108
	503,805
	430,316
	85.41

	
	109
	503,805
	463,534
	92.01

	
	110
	503,805
	493,056
	97.87

	
	111
	950,255
	945,315
	99.48

	
	107-111
	2,951,780
	2,692,606
	91.22

	
	112
	1,831,110
	1,607,956
	87.81

	
	113
	1,421,812
	1,282,196
	90.18

	
	114
	1,438,900
	441,789
	30.70

	
	112-114
	4,691,822
	3,331,941
	71.02

	原語會
	109
	194,000
	72,736
	37.49

	
	110
	195,000
	272,919
	139.96

	
	111
	186,386
	263,878
	141.58

	
	112
	239,201
	441,923
	184.75

	
	113
	330,406
	266,604
	80.69

	
	114
	326,020
	60,338
	18.51

	
	109-114
	1,471,013
	1,378,398
	93.70


說    明:1.原民會107至111年度之預算為振興原住民族語言相關經費；112至114年度之預算為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相關經費。
2.114年度為截至4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原民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客委會為提高客語使用能力、建構客語友善環境及強化傳習教能等目標，101年提報核定「客家語言深耕計畫(103-108年)」，103至108年度共編列預算數16億5,995萬5千元，各年度執行率均達九成五以上；另為落實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客家基本法有關客語推動之規定，107年提報核定「客家語言深植計畫(109-114年)」，109至114年度共編列預算數33億6,841萬2千元，113年度以前之預算執行率均亦達九成五以上(詳表3-1-2)。
表3-1-2  近年客委會推動客語言復振相關計畫之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執行數
	執行率

	103
	249,660
	243,067
	97.36

	104
	242,763
	239,172
	98.52

	105
	250,763
	241,457
	96.29

	106
	266,514
	253,366
	95.07

	107
	314,496
	314,493
	100.00

	108
	335,759
	330,901
	98.55

	103-108
	1,659,955
	1,622,456
	97.74

	109
	329,847
	329,717
	99.96

	110
	409,067
	395,631
	96.72

	111
	489,013
	485,780
	99.34

	112
	731,675
	712,682
	97.40

	113
	711,564
	693,679
	97.49

	114
	697,246
	94,776
	13.59

	109-114
	3,368,412
	2,712,265
	80.52


說    明:1.103至108年度為「客家語言深耕計畫(103-108年)」經費；112至114年度為「客家語言深植計畫(109-114年)」經費。
2.114年度為截至4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客委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根據原語會辦理之「112-113年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與使用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有68.9%之受訪者於日常生活中表示會使用本族語，進一步分析年齡層，族語使用率由幼兒0至9歲之45.2%隨年齡上升，至70歲以上長者達91.2%，顯示原住民族語於各年齡層之日常使用情形呈現明顯世代落差。
另按「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有47.9%之客家民眾認為在家庭或出門在外時說客語之機會都減少，至分析年齡層，客語聽及說之能力隨年齡愈大呈現愈好，5至10歲之幼兒聽及說之能力分別為20.1%及10.1%，至75歲以上之長者則分別為89.9%及81.6%，顯示客家族群於各年齡層之客語能力情形亦呈現明顯世代差異。
盱衡原住民語及客語之日常使用情形及能力整體之下滑，主要因素之一應與世代交替相關，當最年輕、客語能力最差之世代取代了自然凋零之能力最好之最年長世代，將加劇原住民語及客語之流失速度，爰語言政策倘不加速改善青壯世代之日常使用情形及語言能力，恐將難以維繫跨代傳承。
(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已於106年6月14日公布施行，並依該法成立原語會，惟客語推動之法制仍未臻完備，亦未依客家基本法成立推動客語之專責法人機構
為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及發展，原民會於95年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草擬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並於106年6月14日制定公布並施行，原住民族語正式成為國家語言，原住民族文字法制化，該法整體架構包括語言保存、語言使用、語言傳習及語言研究等，在此架構下，期能完整保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之權利。另原民會考量原住民族發展工作涵蓋原住民族語言教材編撰、教學方法運用、教具研發、語文資料蒐集、政策評析及原住民族語言著作出版等事項，具有高度專業性，於108年12月26日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27條第1項[footnoteRef:3]規定成立原語會，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等事項。 [3: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27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等事項，應編列經費及接受私人、法人或團體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客家基本法第3條第1項、第3項及第11條已明定「客語是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語言平等。」、「客家語言發展事項，另以法律定之。」及「政府應捐助設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客語研究發展、認證與推廣，並建立完善客語資料庫等，積極鼓勵客語復育傳承及人才培育；其設置及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惟客語發展法草案遲未完成立法程序，客委會亦尚未依客家基本法設置專責法人機構，目前客語之推動工作主要仍由客委會語言發展處承辦，執行面侷限於政府部門內部資源，對於語言科技研發、語料整理、教材系統化及國際交流等技術性及知識密集性工作，恐有結構性侷限。

[bookmark: _Toc204589736]二、原住民族及客家文化園區賡續推動特色觀光，雖略見成效，惟入園人數尚未回復至疫情前水準，仍有提升空間；規劃新建之原住民族博物館允宜與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屬性有所區隔並互相搭配發展，俾能更全面推廣與保存原住民族文化
我國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擁有深厚且獨特之文化底蘊，為促進原住民族及客家文化之保存與發展，文化園區扮演著推動族群文化傳承、展現多元文化魅力之重要角色，原民會及客委會多年來持續運營原住民族及客家文化園區，以推廣特色觀光，期能促進文化保存，並活絡地方經濟；另原民會近年亦規劃新建原住民族博物館。說明如下：
(一)原住民族及客家文化園區賡續推動特色觀光，雖受疫情影響觀光人數下滑，近年已逐步回穩，惟整體發展仍有提升空間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位於屏東縣瑪家鄉，是國內原住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之實地體驗場域，自76年開園以來，承載典藏保存著臺灣原住民16族之傳統生活文化、藝術、多元族群文化樣式及傳統歌舞等，園區共分五大區域，展示各族傳統建築、歌舞、生活器物與文化儀式。惟園區隨著社會變遷以及不斷受到自然環境之災害衝擊，許多設施已顯老舊破損，無法對應時代之需求及社會大眾期待，爰原民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footnoteRef:4](以下簡稱原發中心)自106年起推動「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綠珠雕琢再造計畫」，陸續針對老舊設施進行系統性修復，導入環境友善與智慧化服務設施，並自110年起進行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教案，預計114年底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並辦理環境教育課程，積極朝向「文化＋教育＋觀光」之多元場域邁進。 [4: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第2條第7款:「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場館營運發展管理、督導及遊客服務。」]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自105至108年年平均參觀人數逾41萬人次(詳表3-2-1)，惟109至111年間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參觀人數驟減[footnoteRef:5]，110年參觀人數僅15萬4,265人次，111年起國內旅遊逐漸開放，園區整體營運情形略為改善，惟尚未回復疫情前水準，仍有提升空間。 [5:  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109至110年期間因疫情影響配合政府政策休園，且為優化園區體驗設施，施工期間關閉部分館所，致參觀人數減少。] 

表3-2-1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近年度遊客人數情形       單位:人次
	年度
	入園遊客人數

	105
	371,890

	106
	495,455

	107
	390,563

	108
	405,131

	105-108平均
	415,760

	109
	191,311

	110
	154,265

	111
	212,611

	112
	212,495

	113
	197,528

	114
	92,404


說    明：114年度為截至4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原民會提供。
客委會於93年成立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負責規劃興建南北客家文化園區(以下簡稱南北園區)，兩座國家級之文化設施均以博物館為定位，且已納入文化部國立博物館群。南部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以下簡稱南園)以六堆客家村落及社區相連結，形成南臺灣之客家文化網絡，保存體驗六堆客庄深厚人文資產為營運目標，並以發展「生態博物館」為定位；北部臺灣客家文化館(以下簡稱北館)以作為「全球客家博物館」為目標，扮演平臺角色，以臺灣客家、多元族群及全球客家等為主題，並持續拓展海內外客家研究交流合作，陸續於100與101年正式開園。
南北園區101年度參觀人數高達273萬餘人次(詳表3-2-2)，其中南園因102年度採公辦民營(OT)方式營運，參觀人數因收費致大幅下降至39萬餘人次，於同年9月收回經營權並恢復免費入園參觀，至108年度止參觀人數逐年穩定成長；而北館以102年度之參觀人數131萬餘人次為最高峰，而後逐年遞減至105年度之48萬餘人次。客委會就國內外類似之文化館舍比較分析，該類園區自開館後約2至3年參觀人次會逐漸受周邊區域性旅遊景點發展、民眾新鮮感、旅遊評價等因素影響而明顯下降，爰客委會透過深化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推廣活動，並強化社區連結等規劃，透過主動邀請學校、社團參訪，強化經營不同客群，以耕耘回流客源，106年度起參觀人數止跌回升，至108年度回升至82萬餘人次。惟109至111年間南北園區亦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造成參觀人數減少。為因應疫情後環境轉變，南北園館持續推出不同措施推廣博物館文化，疫情趨緩後，更強化實體服務優化，入園人數自111年起逐漸回穩並穩定成長，惟尚未回復疫情前水準，仍有提升空間。
表3-2-2 南北客家文化園區近年度遊客人數情形    單位:人次
	年度
	入園(館)遊客人數

	
	北館
	南園
	合計

	100
	-
	328,943
	328,943

	101
	1,210,195
	1,527,387
	2,737,582

	102
	1,319,664
	390,188
	1,709,852

	103
	804,942
	744,297
	1,549,239

	104
	620,449
	778,653
	1,399,102

	105
	487,334
	792,092
	1,279,426

	106
	742,619
	908,141
	1,650,760

	107
	751,500
	929,307
	1,680,807

	108
	821,033
	979,100
	1,800,133

	109
	665,913
	823,714
	1,489,627

	110
	418,614
	504,821
	923,435

	111
	490,864
	630,228
	1,121,092

	112
	603,968
	713,713
	1,317,681

	113
	619,311
	759,640
	1,378,951

	114
	213,478
	266,317
	479,795


說    明：114年度為截至4月底實際數。
資料來源：客委會提供。
(二)新建原住民族博物館之功能定位應與文化園區之屬性有所區隔，並與園區建立互補合作關係，俾結合國家高度與在地活力，共同推動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
原民會為強化原住民族文化主體性，建構集典藏、展示、教育及國際交流於一體之國家級文化基地，並透過與南島語族連結，提升臺灣原民文化之國際能見度，爰籌設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以下簡稱原博館)，相關規劃摘述如下：
1.法源依據：博物館法於104年7月l日制定公布並施行，其第6條明定：「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
2.規劃概念：臺灣原住民族多樣化之建築文化是原住民族與自然環境互動對話之體現，園區空間規劃以反映原住民族環境觀為原則，並將原住民族之聚落和建築文化，與園區整體空間意象和博物館功能連結。
3.興建計畫及預算：原民會所提「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園區興建計畫」(以下簡稱原博館興建計畫)之可行性評估報告，業經行政院108年4月26日原則同意，並核示工程經費為34.68億元。復原民會多次修正該計畫之經費及期程，終獲行政院於113年3月19日核定，計畫期程自113至120年，總經費為58億5,900萬元。
4.目前辦理情形：原民會依「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於114年6月18日成立籌備處，刻正辦理原博館基地移撥事宜等相關籌備工作。
原博館係以國家級博物館為定位，著重學術研究、文物典藏展示修復，並包含南島語族與國際間之交流平台、培養專業人才、發揮館際效應培植並帶動各地方文化館舍。爰原民會對原博館之規劃，宜審慎思考其功能定位與既有文化園區之屬性區隔，方能發揮互補效益，形塑完整且具有延展性之族群文化傳播體系。

[bookmark: _Toc204589737]三、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已製播多年，允宜賡續增加各該族群視角及提高節目新首播及自製比率，以強化媒體自主性及文化傳播力
族群媒體相對於主流媒體，乃是屬於特定族群或是為特定族群產製內容之媒介[footnoteRef:6]，我國於92及94年分別成立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肩負著國家語言政策執行、族群文化保存及多元觀點傳播之重要角色，自設立以來，持續播送使用客語及原住民族語、強調族群文化視角之節目，為國內少數族群發聲提供可近用之媒體平臺，然在全球媒體環境快速變遷之際，為提升語言文化復振效能與族群認同感，實有必要進一步擴大該族群視角之內容製作，並穩健提高節目自製比例，以強化媒體自主性及文化傳播力。說明如下： [6:  李美華，客家研究第9卷第1期研究論文-多元文化傳播政策下的臺灣少數族群媒體：客家電視台的節目內容多元探析(105年6月)。 ] 

(一)客家電視台與原民台經長期耕耘，已奠定相當基礎
1.客家電視台(詳表3-3-1)
客委會為達成「大眾瞭解客家文化、傳承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目標，92年度施政計畫納入「發展客家傳播：設立客家電視頻道，促成客家廣播全國聯播網，推展客語電視、廣播計畫，擴大客家傳播媒體及公共領域能見度」，並編列年度預算辦理「客家電視頻道提供暨節目製播」勞務採購案，委由數位無線電視事業經營者或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負責客家電視台之製播業務，陸續由臺灣電視公司（以下簡稱臺視）、台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視文化公司)及東森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森電視台)等商業電視台承攬辦理；復於96年1月1日正式加入臺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轉型成非商業性之公共媒體平臺[footnoteRef:7]，客委會並以年度招標方式提供預算支持公視基金會維運製播客家電視台。 [7:  依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14條第3項:「政府編列預算招標採購或設置之客家電視、原住民電視、台灣宏觀電視等頻道節目之製播，應於本條例公布施行後之次年度起，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旋由公視基金會籌備營運計畫書，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營運執照，改由該基金會製播。] 

112年6月21日公共電視法修正後，客委會113年度起改採以捐贈公視基金會客家電視專款專用方式辦理，賡續維運客家電視，並期保障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益，促進客家語言、文化之傳承發展。

表3-3-1  客家電視台歷年經營模式情形概況表
	期間
	說明

	92.07.01-94.01.20
	1.客家電視台正式成立，並於有線電視頻道開播。
2.臺視承攬客家電視台播映作業。

	94.01.21-94.12.31
	客家電視台由台視文化公司維運製播。

	95.01.01-95.12.31
	客家電視台由東森電視台維運製播。

	96.01.01-112.12.31
	客家電視台加入臺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客委會以年度招標方式提供預算支持公視基金會維運製播。

	113.01.01至今
	客委會以捐贈公視基金會客家電視專款專用方式辦理，賡續維運客家電視台至今。


資料來源：原文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2.原民台(詳表3-3-2)
原民會為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93年12月1日起委託臺視籌備創設原民台，並交由台視文化公司代為經營，再於94年7月1日正式成立併在有線電視頻道開播；94年8月23日起，原民台改由東森電視代為經營；復於96年1月1日正式加入臺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轉型成非商業性之公共媒體平臺[footnoteRef:8]。 [8:  同註7。] 

94年2月5日制定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應成立原文會，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footnoteRef:9]，爰98年9月8日原文會據此成立，惟創立初期因員額不足以負擔辦理電視媒體業務，至103年員額擴增後始自主營運原民台至今。 [9: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條第1項:「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規劃辦理原住民族專屬及使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 

表3-3-2  原民台歷年經營模式情形概況表
	期間
	說明

	94.07.01-94.08.22
	1.原民台正式成立，並於有線電視頻道開播。
2.臺視承攬原民台播映作業。

	94.08.23-95.12.31
	原民台委由東森電視台代為經營。

	96.01.01-102.12.31
	原民台加入臺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103.01.01至今
	原文會自主經營原民台至今。


資料來源：原文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二)政府對族群媒體政策持續投注穩定資源
政府每年皆持續編列預算支持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之營運與節目製作，以109至113年度期間觀之(詳表3-3-6)，客家電視台之預算介於3億9,000萬元至6億5,350萬元間，平均每年約4億8,356萬6千元；原民台之年度預算金額則介於4億6,389萬9千元至5億283萬7千元間，平均每年約4億8,522萬2千元；此預算主要係用於節目製播、人員費用、設備維護及行政支出，顯示政府對族群媒體政策持續投注穩定資源。
表3-3-6  109至114年度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客家電視台
	原民台

	
	預算數
	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數

	109
	399,149
	399,149
	499,992
	479,726

	110
	405,180
	405,180
	472,156
	525,733

	111
	390,000
	390,000
	487,224
	487,589

	112
	653,500
	653,500
	502,837
	525,831

	113
	570,000
	570,000
	463,899
	480,829

	109-113平均
	483,566
	483,566
	485,222
	499,942

	114
	600,000
	300,000
	474,741
	145,871


資料來源：客委會及原文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三)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之新首播及自製節目比率尚有精進空間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NCC）表示，依據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規定，無線電視頻道於主要時段播出之本國自製新播節目比率不得少於40%。NCC針對112年度本國節目播出情形進行查核，結果顯示客家電視台與原民台皆符合相關規定[footnoteRef:10]。然而，進一步檢視109至113年度，客家電視台、原民台與其他公共媒體製播節目，新首播節目占該年度總播出時數之比率（詳表3-3-3），客家電視台均未達30%，原民台則未達20%，相較於其他公共媒體其比率略顯不足，仍有精進空間。 [1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13年12月18日公布之112年本國自製節目查核結果。] 

節目之自製比率高低會影響媒體之自主性、文化再現能力及人才培育結構，據客委會及原文會提供之109年度至114年5月底之客家電視台及原民台節目來源情形(詳表3-3-4及表3-3-5)顯示，原住民族電視台在節目製播方面，已具備相對穩定之能力，其自製節目比例持續維持在七成五以上；相較之下，客家電視台截至112年度之製播節目自製比率均未達40%，113年度提升至50.7%。因此，未來若能持續且顯著地提升自製節目比例，將有助於強化其自身內容產製能力、建立更專業之主創團隊，並進一步擴大該族群視角之內容製作，進而深化其客家文化傳播之影響力。
表3-3-3  公共媒體製播節目新首播比率同業對照表   單位:%
	年度
	客家
電視台
	原民台
	公視主頻
	公視2台/臺語台
	公視3台

	109
	24.00
	19.37
	43.00
	35.00
	37.00

	110
	22.00
	18.57
	44.00
	30.00
	41.00

	111
	22.00
	18.41
	41.00
	34.00
	37.00

	112
	23.60
	18.29
	40.00
	33.00
	41.00

	113
	24.60
	18.53
	40.00
	35.00
	36.00


說    明：統計方式係依NCC換照審查辦法，統計新播節目時數占當年度總播出時數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客委會及原民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表3-3-4  109至114年度客家電視節目來源情形表    單位:%
	項  目
	自 製
	委 製
	合 製
	外 購
	託 播
	捐 贈

	109年度
	37.5
	43.2
	0
	17.1
	-
	2.2

	110年度
	36.3
	45.2
	0
	15.6
	-
	2.9

	111年度
	36.2
	40.9
	0
	19.8
	-
	3.1

	112年度
	37.4
	41.4
	0.6
	19.3
	-
	1.3

	113年度
	50.7
	32.6
	0.8
	15.4
	-
	0.5

	114年度
	49.3
	37.2
	1.2
	12.0
	-
	0.3


說  明：1.114年度為至5月底之情形。
2.109年至114年5月各年度總時數(不含訊號測試時數)：
109年：8,469小時。
110年：8,445小時。
111年：8,444小時。
112年：8,436小時。
113年：8,460小時。
114年截至5月底：3,487小時。
資料來源：客委會提供。
表3-3-5  109至114年度原民台電視節目來源情形表  單位:%
	項  目
	自 製
	委 製
	合 製
	外 購
	託 播
	交換
	捐 贈

	109年度
	97.78
	2.22
	-

	110年度
	76.60
	3.46
	
	19.93
	-

	111年度
	79.03
	4.78
	
	13.97
	-
	2.22
	-

	112年度
	86.86
	7.60
	0.99
	2.92
	-
	1.36
	0.27

	113年度
	81.53
	13.77
	4.34
	0.02
	-
	0.34
	-　

	114年度
	78.02
	17.79
	3.69
	0.15
	-
	-
	0.34


說  明：1.114年度為至5月底之情形。
2.109年至114年5月各年度總時數：
109年：8,784小時；自製節目(內製、委製、合製)及外製節目(外購、託播、交換)未細分來源。
110年：8,760小時；外製節目(外購、託播、交換)未細分來源。
111年：8,760小時。
112年：8,760小時。
113年：8,784小時。
114年截至5月底：3,624小時。
資料來源：原文會提供，本中心整理。

[bookmark: _Toc204589738]肆、結論與建議
推動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措施，旨在確保其獨特語言、傳統習俗及藝術等珍貴文化得以世代傳承，維繫族群認同與文化命脈。如何改善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之文化素材能更貼近現代生活，並進一步提升族群文化在社會中之能見度及影響力，促進大眾理解與尊重多元性，最終實現各族群相互理解、包容共榮之社會願景，為政府施政重要之課題。爰本報告就近年政府推廣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文化相關措施之情形，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我國近年陸續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並推動「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等政策，惟原住民族語及客語仍面臨嚴重流失危機，世代間存在明顯斷層，危及文化傳承，有賴政府賡續推動語言復振並完備相關法制作業，俾使語言文化順利傳承。
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及客家文化園區持續推動特色觀光，有助於文化保存與活絡地方經濟，雖受疫情影響觀光人數下滑，近年已逐步回穩，惟整體發展仍有提升空間。此外，規劃新建之原博館，允宜與現有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之功能定位有所區隔，並互相搭配發展，以更全面地保存及推廣原住民族文化。
三、客家電視台及原住民族電視台已製播多年，作為重要之文化傳播平台，肩負推廣族語、文化及時事議題之責任，為更有效傳遞及深化文化內涵，兩電視台之節目應持續增加各該族群視角，並提高新首播及自製節目比率，以強化其在文化推廣上之影響力。
（分機：1919 傅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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